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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诉讼进展公告（五） 

 

本次公告内容为诉讼进展情况公告。诉讼涉及的相关内容公司于

2018 年 8 月 13 日、2018 年 9 月 17 日、2019 年 2 月 22 日、2019 年

3月 18日、2019年 6月 12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了公

告，公告编号分别为 2018-034号、2018-045号、2019-005号、2019-

008号、2019-030号。 

一、 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18年 8月 9日 

收到第二次应诉通知的日期：2019年 11月 14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

 

二、 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 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丁俞，男，汉族，1971年 6月 25日出生，住陕西

省西安市新城区东一路 85号 4号楼 1门 8号；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无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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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不详、不详 

其他信息（如有）：丁俞系原“陕西汉堂环境艺术有限责任公司”

股东，陕西汉堂环境艺术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已注销。 

 

姓名或名称：王冬，男，汉族，1974年 12月 23日出生，住陕西

省西安市碑林区兴庆西路 22号。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无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不详、不详 

其他信息（如有）：王冬系原“陕西汉堂环境艺术有限责任公司”

股东，陕西汉堂环境艺术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已注销。 

 

（二） 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 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吴科年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海彦伟、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 

 

（三） 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与陕西汉堂环境艺术有限责任公司

（目前已注销）于 2011 年 3 月签订了《新疆天山天池西王母之山景

观群委托雕塑创作设计、模型制作合同》，合同约定由陕西汉堂环境

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新疆天山天池西王母之山景观群雕塑工程

进行整体创作、设计并监制，合同设计监制费及模型制作等费用暂定

为 49,618,263.57元，实际结算金额根据工程决算总价确定。上述工

程实际情况是:一部分因停建,未实际建设完成;一部分工程决算正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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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定中尚待定案，双方对合同中有关设计监制费及模型制作费应结算 

金额产生重大分歧。 

因上述分歧，2018年 3月 22日原告（原陕西汉堂环境艺术有限

责任公司的股东丁俞、王冬）向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民事

起诉状。2018 年 8 月 8 日，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传票，2018 年

8月 9日，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收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

通知书、传票和《民事起诉状》等相关资料。 

 

 

（四） 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1、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创作、设计、模型制作加工费 20,118,263.57

元。 

2、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 

 

（五） 案件进展情况： 

上述诉讼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，

按法院审理要求，庭审双方需进一步补充举证质证。 

2019年 6月 11日，根据银行提供的影像资料（公司未收到书面

材料），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原被冻结银行存款进行了续冻结，

未增加新的冻结标的物。 

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4 日收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，

公司涉及的上述诉讼将于 2019年 11月 21日再次开庭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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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将依法依规处理本次诉讼，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。 

 

三、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目前，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，涉及金额 464.74 万元，

不影响公司被冻结账户其他资金和未被冻结账户的使用，本次诉讼目

前未对公司经营活动带来重大影响。 

因案件目前尚无具体结论，暂无法判断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直

接影响。公司将依法积极应对上述事项保障自身合法权益，公司将根

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 

（二）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因本次诉讼法院尚未作出判决，本案尚无明确结论，目前无法判

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，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四、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公司目前正在积极准备应诉，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五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《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》【（2019）陕 01民初 850号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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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19年 11月 18日 


